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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財政局組織規程 

86.07.29臺北市議會第7屆第27次臨時大會第4次會議三讀審議通過  

86.09.01府法三字第8606531700號令發布  

92.04.02臺北市議會第9屆第1次臨時大會第8次會議三讀審議通過  

92.04.24府法三字第0920260800號令 

94.11.07臺北市議會第9屆第6次定期大會第10次會議三讀審議通過  

95.02.27府法三字第09427355900號令 

 

第 一 條  本規程依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六條規定訂定之。  

第 二 條 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（以下簡稱本局）置局長，承市長之命，綜理局務，

並指揮監督所屬機關及員工；置副局長二人，襄理局務。  

第 三 條  本局設各科、室，分掌下列事項：  

一  財務管理科：掌理市庫管理、公務機關財務管理、財務計畫評

核、歲入及對外投資、債券及債務管理、市營事業及基金之財務

監督等事項。  

二  菸酒暨稅務管理科：掌理稅務行政、稅捐稽徵、菸酒查緝、會計

師登錄業務之管理規劃與監督及工商服務等事項。  

三  金融管理科：掌理基層金融、動產質借業務之輔導管理、金融業

務消費者保護、獎勵民間投資及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等事項。  

四  公產管理科：掌理市有公用財產之管理、監督及利用；公用財產

管理政策、計畫及法令之研訂；公用財產產籍之建制及更新；各

管理機關經辦業務之輔導與協助；眷舍房地之處理等事項。  

五  非公用財產管理科：掌理市有非公用財產之出租、出售、借用、

撥用及被占用或閒置土地之管理利用等事項。  

六  非公用財產開發科：掌理市有非公用財產之開發經營、市有非公

用土地參與捷運聯合開發及都市更新、市有眷舍基地之開發利

用、捷運地下街之委託經營、市有財產開發基金之管理等事項。  

七  支付科：掌理支付案件之收辦審核及預算餘額查對；庫款之支付

及支付帳務之處理等事項。  

八  資訊室：掌理財稅金融、財產、單位財產、集中支付等財政資訊

系統之規劃、開發、管理、查詢、推廣、維護及教育訓練等事

項。  

九  秘書室：掌理綜合業務、研究發展、施政計畫、公文時效管制、

事務、出納、文書、檔案管理及不屬其他科、室之事項。  

第 四 條  本局置主任秘書、專門委員、科長、主任、秘書、專員、股長、分析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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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設計師、科員、助理員、助理設計師、辦事員及書記。  

第 五 條  本局設會計室，置會計主任、股長、科員及辦事員，依法辦理本局歲計

、會計及統計事項。  

第 六 條  本局設人事室，置主任、股長、科員、助理員及書記，依法辦理人事管

理事項。  

第 七 條  本局設政風室，置主任、專員及科員，依法辦理政風事項。  

第 八 條  本局下設稅捐稽徵處，其組織規程另定之。  

本局之下設動產質借處，其組織法規另定之。  

第 九 條 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，另以編制表定之。  

各職稱之官等職等，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。  

第 十 條  局長出缺，繼任人選未任命前，由臺北市政府派員代理。  

局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，職務代理順序如下：  

一  副局長。  

二  主任秘書。  

第 十一 條  本局設局務會議，由局長召集之並擔任主席，每月舉行一次，必要時，

得召開臨時會議，均以下列人員組成之：  

一  局長。  

二  副局長。 

三  主任秘書。  

四  專門委員。  

五  科長。  

六  主任。  

前項會議必要時，得由局長邀請或指定其他有關人員列席或參加。  

第 十二 條  本局為應業務需要，得設有關委員會，其組織另定之。  

第 十三 條  本局分層負責明細表分甲表及乙表，甲表由本局擬訂，報請臺北市政府

核定，乙表由本局訂定，報請臺北市政府備查。  

第 十四 條 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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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財政局編制表  

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 備 考 

局 長   一 
比照簡任第十三

職等 

副 局 長 簡 任 第十一職等  
二  

主 任 秘 書 簡 任 第十職等  一  

專 門 委 員 簡 任 第十職等  三  

科 長 薦 任 第九職等  七  

主 任 薦 任 第九職等  二  

秘 書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 一  

專 員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 十一   

股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  二一   

分 析 師 薦 任 第七職等  三  

設 計 師 委 任 或 薦 任 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 三  

科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 八六   

助 理 員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 一六  內八人得列薦任 

助 理 

設 計 師 
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 二  

辦 事 員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 九  

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 四  

會 

計 

室 

會 計 

主 任 
薦 任 第九職等  一  

股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  二  

科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 五  

辦 事 員  委 任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 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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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

事 

室 

主 任 薦 任 第九職等  一  

股 長 薦 任 第八職等  二  

科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 四  

助 理 員  委 任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 一 得列薦任  

書 記 委 任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 一  

政

風

室 

主 任 薦 任 第九職等  一  

專 員 薦 任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 一  

科 員 委 任 或 薦 任  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  二  

合計  一九五   

附註：  

一、 本編制表所稱職稱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丁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八」之規定；

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 

二、 為因應業務需要，得在本編制表內所列秘書、專員、科員等職稱指定其中一人辦理

法制業務。  

三、 本局組織規程修正發布，臺北市集中支付處組織規程同時廢止，另臺北市集中支付

處裁併本局後，未能納入本局編制之人員，均以原職稱原官等留用，出缺不補，其

名冊由臺北市政府報銓敘部備查。  

 

◎考試院 95.04.21 考授銓法字第 0952630120 號函核復如下：  

一、編制表末附註三加註：「本局組織規程修正發布，臺北市政府集中支付處組織規

程同時廢止，另臺北市集中支付處裁併本局後，未能納入本局編制人員，均以原

職稱原官等留用，出缺不補，其名冊由臺北市政府報銓敘部備查。」一節，據本

府表示，95.3.1 集中支付處裁撤併入財政局後，留用職稱及個別員額為現職副處

長 1 人、稽核 1 人、股長 5 人、科長 8 人及辦事員 1 人，得繼續留任原職稱原官

等之職務至離職時為止，出缺不補，是以未列入編制表。為保障當事人權益，且

為使留用人員有所依據，請修正為「原臺北市集中支付處裁併後，現職副處長 1

人、稽核 1 人、股長 5 人、科長 8 人及辦事員 1 人，得繼續留任職務列等相當之

職務至離職時為止，出缺不補，未列入。」並先予適用。  

二、其餘部分均同意備查，惟下列編制表各項請於下次修編時配合辦理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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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「股長」、「科員」及「助理員」之表述方式，請依法制作業體例分別修正為

「二十一」、「八十六」及「十六」。  

(二)人事室助理員職稱之備考欄加註「得列薦任(係單一編制計給)」。 

(三)表末附註一加註：「本編制表所稱職稱……」一節，請依各機關組織法規涉

及考 銓業 務 事項 作業 要點 六 -( 一 )-2. 規 定， 修正 為「 本 編制 表所 列職

稱……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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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稅捐稽徵處組織規程 

臺北市議會第9屆第10次臨時大會第2次會議三讀審議通過  

93.7.30府法三字第09312725300號令 

 

第 一 條  本規程依照臺北市政府財政局組織規程第八條規定訂定之。  

第 二 條 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（以下簡稱本處）置處長，承財政局局長之命綜理處

務，指揮監督所屬員工；置副處長二人，襄理處務。  

第 三 條  本處設各科、室，分別掌理下列事項：  

一  企劃服務科：規劃設計、管制考核、員額設置基準及評估、服務

宣導等事項。  

二  財產稅科：地價稅、田賦、土地增值稅、房屋稅、契稅、工程受

益費等稽徵及行政事項。  

三  機會稅科：使用牌照稅、娛樂稅、印花稅等稽徵及行政事項。  

四  稅務管理科：欠稅清理保全、欠稅執行、稅務管理等事項。  

五  法務科：違章查緝、違章審理處分、行政救濟等事項。  

六  資訊室：電腦管理、課稅資料處理及辦公室自動化等事項。  

七  秘書室：文書、庶務、出納、檔案及不屬其他科室事務等事項。  

第 四 條  本處置主任秘書、專門委員、分處主任、科長、主任、秘書、督導、審

核員、專員、股長、分析師、設計師、管理師、稅務員、科員、助理設計師

、助理管理師、助理稅務員、辦事員及書記。  

第 五 條  本處設會計室，置會計主任、專員、股長、科員、辦事員及書記，依法

辦理歲計、會計及統計事項。  

第 六 條  本處設人事室，置主任、專員、股長、科員、助理員及書記，依法辦理

人事管理事項。  

第 七 條  本處設政風室，置主任、股長、科員、辦事員及書記，依法辦理政風事

項。 

第 八 條  本處得因業務需要設置分處，辦理稅捐稽徵等事項，其員額由本處總員

額內調配。  

第 九 條  本處設處務會議，由處長召集並為主席，每月舉行一次，必要時，得召

開臨時會議，以下列人員組成之：  

一  處長。  

二  副處長。  

三  主任祕書。  

四  專門委員。  

五  分處主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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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 科長。  

七  主任。  

前項會議必要時，處長得邀請或指定有關人員列席或參加。  

第 十 條 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之。  

各職稱之職等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。  

第 十一 條  本處分層負責明細表分甲表、乙表及丙表，甲表由本處擬訂，報請臺北

市政府財政局轉陳臺北市政府核定；乙表由本處擬訂，報請臺北市政府財政

局核定；丙表由本處定之，報請臺北市政府財政局備查。  

第 十二 條 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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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稅捐稽徵處編制表 

職 稱 官 等  職 等 員 額  備 考 

處 長 簡 任  第十一職等  一  

副 處 長 簡 任  第十職等  二  

主 任 秘 書  薦 任  第九職等  一  

專 門 委 員  薦 任  第九職等  二  

分 處 主 任  薦 任  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  一三  

科 長 薦 任  第八職等  五  

主 任 薦 任  第八職等  二 秘書室、資訊室  

秘 書 薦 任 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 三  

督 導 薦 任 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 三  

審 核 員 薦 任 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 一九  

專 員 薦 任 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 一  

股 長 薦 任  第七職等  六二  

分 析 師 薦 任  第七職等  二  

設 計 師 

委 任  

或 

薦 任  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

七職等 
一四  

管 理 師 

委 任  

或 

薦 任  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

七職等  
四  

稅 務 員 

委 任  

或 

薦 任  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

七職等  
三四四   

科 員 

委 任  

或 

薦 任  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

七職等  
六  

助 理 設 計 師  委 任 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 六  

助 理 管 理 師  委 任 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 一  

助 理 稅 務 員  委 任 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 一六七   

辦 事 員 委 任 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 一九  

書 記 委 任 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 一二四  
內八人俟雇員出

缺後改置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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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

計 

室 

 

會 計 主 任 薦 任  第八職等  一  

專 員 薦 任 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 一  

股 長 薦 任  第七職等  四  

科 員 

委 任  

或 

薦 任  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

七職等  
一一  

辦 事 員 委 任 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 一  

書 記 委 任 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 二  

人 

事 

室 

主 任 薦 任  第八職等  一  

專 員 薦 任  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  一  

股 長 薦 任  第七職等  三  

科 員 

委 任  

或 

薦 任  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

七職等  
八  

助 理 員 委 任  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  二 
內 一 人 得 列 薦

任。 

書 記 委 任 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 一  

 

 

政

風

室 

 

 

主 任 薦 任  第八職等  一  

股 長 薦 任  第七職等  二  

科 員 

委 任  

或 

薦 任  

第五職等或第六職等至第

七職等  
四  

辦 事 員 委 任  第三職等至第五職等  一  

書 記 委 任  第一職等至第三職等  一 
俟雇員出缺後改

置 

合 計  八四六   

附註：  
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丁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一」之規

定；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 

二、現職雇員九人，仍以原職稱留用，出缺後改置為書記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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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考試院 93.10.26 考授銓法第 0932422728 號函核復如次：  

一、組織規程第四條及編制表內置「分處主任」職稱，員額為「一三」人，列「薦任第

八職等至第九職等」一節，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六條第三項及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

則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，機關應自其所適用之職務列等表選置（用）職稱。以

「丁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」內所列「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」之列等，並

未訂列有「分處主任」職稱，是以，組織規程第四條及編制表內該職稱應予刪除；

至於編制表「主任」職稱之員額欄「二」請配合條正為「十五」，並將備考欄內加

註文字修正為「分處之主任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」，且先予適用。  

二、其餘部分同意備查，惟下列各項，請於下次修編時配合辦理：  

1.組織規程第十條規定：「（第一項）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及員額另以編制表定

之。（第二項）各職稱之職等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。」一節，請依各機關組織法

規涉及考銓業務事項作業要點（以下簡稱作業要點）六 -（一） -1.規定修正為

「（第一項）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，另以編制表定之。（第二項）

各職稱之官等職等，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。」  

2.編制表部分：  

(1)「備註」欄之欄位名稱，請依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則第三條第

二項附表一之規定修正為「備考」。  

(2)「審核員」、「股長」、「設計師」、「辦事員」及會計室「科員」之員額欄內分

別填註「一九」、「六二」、「一四」、「一九」、「一一」，請依體例修正為「十

九」、「六十二」、「十四」、「十九」、「十一」。  

(3)「書    記」

政風室「書記」職稱之備考欄加註「內八人俟雇員出缺後改置」

「   俟雇員出缺後改置   」一節，請依體例修正為「內八人俟留用雇員出

缺後改置」「內一人俟

留用雇員出

缺後改置」；另表末附註二加註「現職雇員九人，仍以原職稱留用，出缺後改置

為書      記

政風室書記。」  

(4)表末附註一加註：「本編制表…應適用『丁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一』之

規定…」一節，請依其所適用之職務列等表表別修正為「本編制表…應適用

『丁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』之規定…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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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動產質借處組織自治條例 

臺北市議會第7屆第27次臨時大會第4次會議三讀審議通過  

86.09.01府法三字第8606532100號令發布  

臺北市議會第9屆第6次定期大會第10次會議三讀審議通過  

94.12.12府法三字第09427348600號令發布  

臺北市議會第11屆第8次定期大會第9次會議三讀審議通過  

103.10.03府法綜字第10333356900號令公布 

 

第 一 條  本自治條例依地方制度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制定之。  

第 二 條  臺北市動產質借處（以下簡稱本處）置處長，承臺北市政府財政局（以

下簡稱財政局）局長之命綜理處務，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；置副處長一人，

襄理處務。  

第 三 條  本處設下列各組、室，分別掌理各有關事項：  

一  業務組：動產質借之營運、管理及逾期質物標售等業務。  

二  稽核組：動產質借之稽核、考核與報表資料之建立、分析、統

計、處理、網路拍賣平台及資訊等相關業務。  

三  秘書室：文書、檔案、出納、總務、財產之管理與營運資金之調

配、法制、公關、研考等業務及不屬於其他各單位事項。  

第 四 條  本處置秘書、組長、主任、稽核、管理師、組員、業務員、助理業務員

、書記。  

第 五 條  本處因業務需要得設立分處，其配屬員額由本處總員額內調配。 

第 六 條  本處設會計室，置主任、佐理員，依法辦理歲計、會計及統計事項。  

第 七 條  本處置人事管理員，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。  

第 八 條  本處為處理特定事務，得設置各種任務編組，其設置要點另定之。  

第 九 條  本自治條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及員額，另以編制表定之。  

             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，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。 

第 十 條  處長出缺，繼任人選未任命前，由財政局轉陳臺北市政府派員代理。  

              處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，職務代理順序如下：  

          一  副處長。  

          二  秘書。  

第 十一 條  本處設處務會議，由處長召集之並擔任主席，每月舉行一次，必要時得

召開臨時會議，均以下列人員組成：  

        一 處長。  

        二 副處長。  

        三  秘書。  

        四 組長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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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五 主任。  

        六 人事管理員。  

              前項會議必要時，得由處長邀請或指定其他有關人員列席。  

第 十二 條  本處分層負責明細表分甲表、乙表及丙表，甲表由本處擬訂，報請財政

局轉陳市政府核定；乙表由本處擬訂，報請財政局核定；丙表由本處訂定，

報請財政局備查。  

第 十三 條   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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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動產質借處編制表  

職 稱 官 等 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

處 長 簡 任  第十職等  一  

副 處 長 薦 任  第九職等  一  

秘 書 薦 任  第八職等  一  

組 長 薦 任  第七職等 二  

主 任 薦 任  第七職等  十二 
現 有 人 員 四 人 出 缺 後 改 為 任

用。 

稽 核 薦 任  第七職等  一  

管 理 師 委任或薦任  
第五職等或第六

職等至第七職等 
一  

組 員 

委 任  

或 

薦 任  

第五職等或第六

職等至第七職等  
七 

現 有 人 員 二 人 出 缺 後 改 為 任

用。 

業 務 員 委 任  
第四職等至第五

職等 
十七 

一、現有人員八人出缺後改為

任用。  

二、內九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

（其中一人係由本職稱尾數

一人，合併計給。）  

助 理 業 務 員 委任  
第三職等至第五

職等 
十三  

書 記 委任  
第一職等至第三

職等 
三  

會

計

室 

主 任 薦 任  第七職等  一  

佐 理 員 委 任  
第四職等至第五

職等 
二 內一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。  

人 事 管 理 員 

委 任  

至 

薦 任  

第五職等至第七

職等 
一  

合 計   六十三  

附註：  

一、本編制表所列職稱、官等職等，應適用「丁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十」之規定；

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。  

二、編制表所列書記員額內其中一人，由留任原職稱之雇員出缺後改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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